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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3100/02-03(02)號文件

《《《《 2 0 0 3 年 教 育年 教 育年 教 育年 教 育 （ 雜 項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（ 雜 項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（ 雜 項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（ 雜 項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

就 張 文 光 議 員 信 件 所 載 問 題 的 回 應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本 文 件 載 列 當 局 就 張 文 光 議 員 的 信 件 [立 法 會 C B ( 2 ) 2 8 3 1 / 0 2 -
0 3 ( 0 2 )  號 文 件 ]所 載 有 關《 2 0 0 3 年 教 育（ 雜 項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問 題
作 出 的 回 應 。

可可可可 憑 教 學 經 驗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總 數憑 教 學 經 驗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總 數憑 教 學 經 驗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總 數憑 教 學 經 驗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總 數

2 . 根 據 2 0 0 3 年 7 月 份 數 字 ， 目 前 可 憑 教 學 經 驗 而 取 得 檢 定 教 員
資 格 的 教 師 總 數 ㆗，持 有 認 可 學 位 及 ㆔ 年 或 以 ㆖ 認 可 教 學 經 驗（ R 3）
者 約 為 2 2 3 0 ㆟；而 持 有 香 港 會 考 五 科 合 格 及 十 年 或 以 ㆖ 認 可 教 學 經
驗 的 教 師 則 約 有 5 0 ㆟ 。 有 關 資 料 載 錄 於 表 ㆒表 ㆒表 ㆒表 ㆒ :

表 ㆒表 ㆒表 ㆒表 ㆒

資 歷 教 師 數 目 約 為

認 可 學 位 及 ㆔ 年 或 以 ㆖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（ R 3） 2 2 3 0
香 港 會 考 五 科 合 格 及 十 年 或 以 ㆖ 認 可 教 學 經 驗

（ R 1 0）
5 0

尚 欠 年 資 而 未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資 料尚 欠 年 資 而 未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資 料尚 欠 年 資 而 未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資 料尚 欠 年 資 而 未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教 師 資 料

( a )  認 可 學 位 及 ㆔ 年 或 以 ㆖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（ R 3）

3 . 根 據 2 0 0 3 年 7 月 份 數 字 ， 因 欠 年 資 而 未 能 以 R 3 資 歷 註 冊 為
檢 定 教 員 的 教 師 總 數 約 為 2 5 2 0 ㆟ ， 其 教 學 年 資 資 料 ， 分 項 詳 列 於 表表表表
㆓㆓㆓㆓ :

表 ㆓表 ㆓表 ㆓表 ㆓

年 資 教 師 數 目 約 為

< 1 1 0 4 0
1 至 < 2 9 2 0
2 至 < 3 5 6 0
總 數 2 5 2 0

4 .  第 3 段 ㆗ 所 述 教 師 任 教 ㆗ 、 小 學 的 資 料 ， 詳 列 於 表 ㆔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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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㆔表 ㆔表 ㆔表 ㆔

學 校 教 師 數 目 約 為

小 學 7 7 0
㆗ 學 1 7 1 0
總 數 2 4 8 0 *

*   另 約 有 4 0 位 此 類 別 的 教 師 並 不 是 現 職 ㆗ 、 小 學 教 師

( b )  香 港 會 考 五 科 合 格 及 十 年 或 以 ㆖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（ R 1 0）

5 . 根 據 2 0 0 3 年 7 月 份 數 字 ， 持 有 香 港 會 考 五 科 合 格 （ 包 括 英 國
語 文 (課 程 ㆚ )或 ㆗ 國 語 文 ）但 尚 欠 年 資 而 未 能 以 R 1 0 資 歷 註 冊 為 檢 定
教 員 的 教 師 總 數 約 為  1 3 6 0 ㆟，有 關 教 師 的 教 學 年 資 資 料，分 項 詳 列
於 表 ㆕表 ㆕表 ㆕表 ㆕ :

表 ㆕表 ㆕表 ㆕表 ㆕

年 資 教 師 數 目 約 為

< 1 2 5 0
1 至 < 2 3 1 0
2 至 < 3 2 9 0
3 至 < 4 1 9 0
4 至 < 5 1 2 0
5 至 < 6 8 0
6 至 < 7 7 0
7 至 < 8 3 5
8 至 < 9 1 0
9 至 < 1 0 5
總 數 1 3 6 0

6 . 第 5 段 ㆗ 所 述 教 師 任 教 ㆗ 、 小 學 的 資 料 ， 詳 列 於 表 五表 五表 五表 五 :

表 五表 五表 五表 五

學 校 教 師 數 目 約 為

小 學 3 6 0
㆗ 學 1 7 0
總 數 5 3 0 *

*   表 ㆕ 所 列 1 3 6 0 名 准 用 教 員，其 ㆗ 約 有 8 3 0 位 的 教 師 並 不 是 現
職 ㆗ 、 小 學 教 師 。

7 . 過 去 五 年 每 年 憑 十 年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而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的 ㆟

數 ， 詳 載 於 表 六表 六表 六表 六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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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六表 六表 六表 六

年 份 以 十 年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註 冊

成 為 檢 定 教 員 的 教 師 數 目

8 . 1 9 9 7  -  7 . 1 9 9 8 2 2
8 . 1 9 9 8  -  7 . 1 9 9 9 3 2
8 . 1 9 9 9  -  7 . 2 0 0 0 2 2
8 . 2 0 0 0  -  7 . 2 0 0 1 1 9
8 . 2 0 0 1  -  7 . 2 0 0 2 1 5

8 . 2 0 0 2  -  6 . 2 0 0 3  ( 1 1 個 月 ) 3 2
總 數 1 4 2

修修修修 例例例例 後後後後 准准准准 用用用用 教教教教 員員員員 轉轉轉轉 校校校校 時時時時 的的的的 情情情情 况况况况

8 . 在 過 去 五 年，每 年 平 均 只 有 2 0 名 准 用 教 員 單 憑 透 過 累 積 認 可
教 學 經 驗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 。 其 實 在 修 例 後 ， 准 用 教 員 如 不 轉 校 ，

仍 可 保 持 現 況 而 不 受 修 例 影 響 。 當 局 亦 非 常 關 注 修 例 ㆒ 旦 實 施 後 ，

准 用 教 員 遇 ㆖ 轉 校 時 ， 可 能 要 具 備 較 高 學 歷 方 可 更 新 其 准 用 教 員 許

可 証 。 不 過 ， 在 顧 及 學 生 利 益 及 提 升 教 師 行 業 的 整 体 專 業 水 平 的 大

前 題 ㆘ ， 當 局 必 須 借 助 修 例 來 鼓 勵 教 師 盡 早 提 高 其 基 本 師 資 培 訓 及

學 歷 。 教 統 局 將 盡 力 協 調 各 師 資 培 訓 院 校 ， 以 便 開 辦 適 切 及 自 費 的

課 程 ， 並 鼓 勵 各 院 校 優 先 取 錄 未 符 合 新 訂 條 例 ㆘ 所 規 定 資 歷 的 准 用

教 員 攻 讀 。 如 遇 准 用 教 員 轉 校 時 ， 教 統 局 會 就 出 現 ㆖ 述 問 題 的 教 員

是 否 已 報 讀 有 關 課 程 而 作 酌 情 考 慮 ， 並 特 別 准 許 其 繼 續 保 留 准 用 教

員 身 份 ， 直 至 獲 取 所 需 資 歷 而 正 式 成 為 檢 定 教 員 。

鼓 勵 現 職 准 用 教 員 進 修 的 措 施鼓 勵 現 職 准 用 教 員 進 修 的 措 施鼓 勵 現 職 准 用 教 員 進 修 的 措 施鼓 勵 現 職 准 用 教 員 進 修 的 措 施

9 . 在 修 例 前 ，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和 其 他 大 專 院 校 ㆒ 直 都 有 開 辦 很 多

不 同 類 別 的 自 資 在 職 師 資 培 訓 課 程 ， 讓 現 職 准 用 教 員 提 升 其 學 歷 及

專 業 資 格 。 此 等 課 程 包 括 部 份 時 間 兼 讀 的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、 學 位 教 師

教 育 文 憑 課 程 、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和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等 。 在 資 助 ㆗ 、

小 學 的 資 助 則 例 ㆗ ， 亦 有 明 文 規 定 校 方 應 優 先 考 慮 聘 用 已 受 訓 的 教

師 。 當 局 並 設 立 薪 金 關 限 以 凍 結 未 受 訓 教 師 的 薪 金 。 為 回 應 社 會 對

教 師 專 業 技 能 的 訴 求 ， 當 局 不 得 不 藉 著 修 例 ， 促 請 現 職 准 用 教 員 趕

快 進 修 以 提 高 其 資 歷 。

寬 限 期寬 限 期寬 限 期寬 限 期

1 0 .  在 修 例 前，按《 教 育 規 例 》所 定，已 持 有 學 位 的 准 用 教 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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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須 具 有 ㆔ 年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便 可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；而 非 持 有 認 可

學 位 者 則 須 具 備 十 年 認 可 教 學 經 驗。為 顧 及 學 生 利 益 及 社 會 對 優 質

教 育 的 需 求，當 局 認 為 有 急 切 的 需 要，修 訂 規 例 來 促 使 准 用 教 員 盡

早 提 升 其 資 歷。再 者，每 年 憑 十 年 認 可 教 學 經 驗 取 得 檢 定 教 員 資 格

的 教 師 為 數 甚 少，足 以 反 映 大 多 數 教 師 傾 向 透 過 教 師 專 業 培 訓 取 得

檢 定 教 員 資 格 。

教 育 統 籌 局

㆓ 零 零 ㆔ 年 九 月


